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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 

向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最不发达国家 

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员提供旅费援助 

1992年10月12日第五委员会主席给第六委员会主席的信 

我愿提及1992年10月6日你关于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(国际贸易 

法委员会）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员提供旅费援助的报告(A/47/454) 

的信。 

就像该报告第 6段所表明的，已请笫五委员会参考秘书长关于审查向各机关和附 

属机关的成员给付旅费和有关费用的报告，对此问题进行审査，而秘书长的报告要到 

十月底才能提出。由于大会第 4 6 / 5 6 B号决议中对第五委员会提出的问题涉及到影响 

广泛的重要政策问题，必须由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和第五委员会进行充分审 

査，我希望第六委员会能够考虑调整它的工作方案，以便在它审议该报告的时候第五 

委员会可以向它提出意见。第五委员会将尽一切可能加速它关于此事项的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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